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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研究發現具有自立需求的安置個

案在離開安置體系後，因生活技巧與心理

強度不足和安置期間缺乏擬真的操作訓練

及自主生活的機會，以致無法順利轉銜至

社區自立生活（張茜雲、胡中宜，2017；

   2006）。因此，針對

屆齡離開安置照顧體系之兒少，無法直接

進入社區獨立生活，且缺乏家屬支持者，

若能提供短暫性、支持性的住宿服務，將

有利後續的成人轉銜工作。

「 自 立 轉 銜 宿 舍 」（ 

）的服務主要是為即將離開安置

系統的青年提供擬真的住所，幫助個案在

模擬真實的獨立生活情境中，有機會面對

與體驗到實際獨立後可能在環境上與心理

上產生的困難，從中覺察解決問題的能力

與資源，鼓勵個案與環境產生新的互動，

提高個體的社區適應。自立宿舍工作者於

陪伴過程中，循序漸進協助案主從經驗中

學習，透過對話與討論找到適合自己的方

式，將生活和學習視為一個發展改變和成

長的過程。換言之，自立宿舍主要係協助

安置個案能夠在短期服務內培養自立能

力，以順利銜接至社區生活。

然而，國內短期自立轉銜宿舍的服

務模式仍屬新興領域，自立宿舍之服務

對象、功能定位、運作議題以及成效展現

皆是重要發展的議題。本文之實務機構於

2011 年 9 月接受政府委託辦理自立宿舍，

迄今共協助 17 名少女，歷經幾年的發展

經驗，希冀透過實踐行動的反思，整理自

立轉銜宿舍新興實務模式的建構，以作為

未來相關政策與實務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自 立 生 活 方 案（  

）是安置個案在離開照顧體系前

的一個過渡、預備計畫。方案目的是希望

藉由服務的提供，協助個案學習基本生活

技能，能在離開機構後不依賴社會救助，

順利成人轉銜，達到自立與自給自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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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而方案參與的時間大多至少三個月，

至多兩年的訓練；離開方案之後，仍可

接受後續的個案管理、諮商及支持服務

（ 杜 慈 容，1999；   

  2005； 1988）。 研 究

指出自立生活方案成功的關鍵在於提供住

宿安排、生活技巧之培育、教育、職業輔

導及營造支持性的環境，對於提高自我

概念、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有正向效果

（   2006； 

  2006； 2005；

 1998；   

2004； 2004）。

自立生活方案依個案之住宿需求，

可以設計不同服務。依據加拿大溫哥華

地區的自立宿舍分為四種類型：1 緊急宿

舍（ ）；2 轉

銜宿舍（ ）；3 支持性

宿 舍（ ）；4 穩 定 自 立

的實惠宿舍（   

）（  2007；徐錦

鋒，2013）。轉銜宿舍可提供預備離開家

外安置的青年，作為預防無家可歸以及住

房不穩定的青年的積極性措施，這個計畫

需要跨系統的合作，包括政府、社福組織、

青少年矯正部門、心理健康支持服務以及

父母或監護人（   2012）。

由於剛離開安置系統的兒少不容易租

到合適及固定居所，研究顯示「住宅」與

「社會支持」成為離開安置照顧後續適應

的關鍵（   2015）。因此，

住宅服務項目需包括：1 協助擬訂預算、

教導生活技能、人際技巧、情緒管理等，

運用個案管理、求職協助、團體工作、定

期訪視、同儕導師等策略進行自立生活預

備；2 經濟支持，包括尋職、零用金、育

兒津貼；3 戒治協助，包括諮商、勒戒、

預防再度用藥方案；4 住宿津貼或可負擔

的宿舍，包括公立宿舍或社會住宅（ 

  2007）。為協助少年在離

開安置機構到完全自立生活的轉銜，自立

生活方案因應而生，而自立轉銜宿舍為少

年離開安置後培養自立能力及提供暫居之

處，自立宿舍多樣的服務，社工扮演多元

角色，包括：「教育者」、「經紀人」、「協

調者」、「調解者」、「協商者」及「諮

商者」等角色（黃冠禎，2015）。

有關自立轉銜宿舍之成效為何？研究

顯示如果社區中可以選擇經濟實惠的獨立

生活方式，兒少在離開安置照顧計畫後可

以發展正向穩定的支持性關係，結果證實

轉銜宿舍有其正向效果（ 2014）。

另外， 和   （2000）

發現參加轉銜宿舍與接受非宿舍服務，包

括財務管理、津貼、身心健康照顧、藥物

濫用、法律及家庭協助的對照組，結果顯

示實驗組比起對照組在方案結束後更高比

例找到長期住宅並持續居住三個月以上。

迄今，國內執行自立宿舍服務仍存在

若干困境亟待突破，研究顯示包括：1 少

年配合意願低、能力不足、抗拒行為、缺

乏現實感；2 社工缺乏處理心智障礙與精

神疾病的能力、缺乏心理衛生評估指標、

無法短時間看出成效；3 無法持續穩定

就業、缺乏高學歷只能找尋勞務性工作、

機構過度保護造成初入職場挫折容忍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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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4 沒有統一開結案標準、機構將難以

管教的少年轉介至自立生活方案、人力不

足、銀行開戶、宿舍地點的鄰避效應等（劉

學仁，2013）。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究自立轉銜宿舍

的工作經驗，本研究之自立轉銜宿舍，係

一少女宿舍，平均入住最高 15 年時間，

因此本文焦點是探究工作員在個案不同安

置階段中指認的需求及處遇策略，採取質

性研究之焦點團體法進行資料收集，由第

一作者擔任焦點團體主持人，2017 年至

2018 年舉行 5 次焦點團體，團體成員為

自立宿舍之主管、生活輔導員及社工員，

共計 8 位（表 1）。焦點團體訪談（ 

）中營造出自在的團體互動氣氛，俾

利參與者暢所欲言，激盪出內心的想法、

經驗與觀點，主要特色是參與者與他人互

動、腦力激盪之後得出意見；研究者可以

獲得參與者以自己的語言建構答案；以及

比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可以更快速地得到多

元的答案（   2009）。

焦點團體大綱包括：1 試住期間的少

女，有何需求？此階段的工作目標為何？

過去的服務經驗中發現有哪些有效策略與

工作方法？出現哪些困境與其因應方式？

2 適應期少女，有何需求？此階段的工作

目標為何？過去的服務經驗中發現有哪些

有效策略與工作方法？出現哪些困境與其

表 1 成員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安置服務年資 職稱

 女 5 年 主管

 女 4 年 主管

 男 2 年 社工

 女 1 年 生輔

 女 1 年 社工

 女 05 年 社工

 女 2 年 社工

 女 1 年 主管

因應方式？ 3 培育前期的少女，有何需

求？此階段的工作目標為何？過去的服務

經驗中發現有哪些有效策略與工作方法？

出現哪些困境與其因應方式？ 4 培育後

期的少女，有何需求？此階段的工作目標

為何？過去的服務經驗中發現有哪些有效

策略與工作方法？出現哪些困境與其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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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5 社會適應期的少女，有何需求？

此階段的工作目標為何？過去的服務經驗

中發現有哪些有效策略與工作方法？出現

哪些困境與其因應方式？ 6 結案後追階段

少女有何需求？此階段的工作目標為何？

過去的服務經驗中發現有哪些有效策略與

工作方法？出現哪些困境與其因應方式？

7 回顧個別少女自立能力評量資料以及階

段轉銜任務，設計下一季個別化處遇計畫。

肆、不同安置階段的轉銜目標
與工作策略

自立宿舍為安置服務時間最長一年半

的短期住宿型轉銜服務，強化日常生活情

境的擬真體驗與操作，協助少女在低密度、

個別化與社區化的環境下，增加案主學習

主動表達困難及處理問題的能力。並且以

支持性關係為基礎，透過個別陪伴、定期

主題性聚會等多元方式、系列活動，並依

照少女經濟、外在資源條件與能力的差異，

提供不同層次的生活輔導與能力培育服務，

培養少女自立生活能力，強化運用資源的

能力，增加內在復原力等。同時提升自立

宿舍少女內外在能力，協助少女適切地運

用已具備的自立生活能力和社區資源，以

順利銜接社區生活。

經過自立宿舍的工作者與外聘督導的

討論中，將過去服務自立宿舍少女的經驗，

依安置不同時期的需求、發展特性，歸納

出對應的工作策略，協助工作者辨識少女

需求，增加面對少女自立轉銜議題的能力，

以提高自立宿舍之服務成效。本研究結果

共分為六個時期，包括：試住期、適應期、

培育前期、培育後期、社會適應期、結案

後追期。

一、試住期
「試住期」約 3 至 7 天。此時期少

女的主要需求有：1 確認合作意願；2 提

升信任與安全感。簽訂試住契約時，透過

三方會談（主責社工、入住少女與宿舍社

工），介紹生活環境與空間，以及宿舍相

關規範，並再次確認彼此意願，而非單向

決定。

「試住期」的階段目標主要有四：1 試

住簽約會議中，以口頭及紙本方式，確認

少女接受服務的意願；2 蒐集資訊以評估

個案之入住條件與能力；3 確認轉介單位

明白服務內容及合作議題；4 釐清不一致

的訊息，再次詳細說明試住的目標及意義，

降低彼此期待差異，以提升少女對自立宿

舍的信任與安全感。

 「試住期」主要工作策略，包括：

1. 自宿生活實際體驗模擬（試住期契

約）：（1）更全面的生活自理與自我照顧；

（2）擬真租屋契約，閱讀房租契約，並確

認契約內容及其在宿舍進行自立生活培育

服務的意願；（3）介紹自宿相關規則：以

類房東角色，說明自立宿舍公共空間使用

規範與宿舍衛生維護，藉此確認少女接受

服務的意願狀況。

2. 自立能力評估：（1）財務能力：

進行收支試算，盤點經濟來源，如就業、

零用錢、獎學金、補助、存款等，試算每

月必要支出；（2）社交與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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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少女學習自我表達，打造分工合作的

生活場域，藉此建立正向的室友關係，學

習界線、僵局溝通等；（3）分享過往少女

的自立經驗，透過成功實例協助少女建構

於自立宿舍生活的畫面。

3. 建構資源網絡關係：協助轉介單位

了解自宿服務內容，及各階段需搭配合作

議題：透過試住簽約過程，除了協助少女

了解自立宿舍的服務，同時也讓轉介端共

同參與，說明自立宿舍階段的服務及應達

到之目標、服務期程、每階段定期檢視少

女接受服務的狀態，協助主責社工了解照

顧方向，並傳遞自立宿舍之照顧理念，更

能聚焦討論少女未來的處遇方向。

4. 關係建立與生活關懷：（1）適時

面談與評估，透過關心的方式詢問少女試

住的適應狀況，掌握於宿舍內的生活作息

或是對於自立生活的積極度；（2）環境適

應：認識室友與社工，實際外出協助少女

認識周遭的生活環境；（3）讓少女與主責

社工了解此模擬方案操作的意義；（4）主

動接觸：透過多元的陪伴方式與試住少女

同在，藉由主動接觸降低試住少女的不安

焦慮，關照當下狀態，採取自然手法減少

不自在，例如陪同整理行李、吃飯聊天、

夜間談心等策略。透過這些處遇策略藉以

提升信任與安全感。

此階段的工作困境與因應方式，包括：

會於面談或試住後產生疑慮，如返宿時間，

工作者需理解少女的想像並作出澄清，討

論自立宿舍的服務階段，以利未來社區生

活轉銜。由於少女過往缺乏自主決定權，

多被決定或支配，以致其不擅表達意見，

因而此階段鼓勵少女表達是最重要的。

二、適應期
「適應期」為入住後一個月，個案此

時期常出現的需求有：1適應自宿規則；2宿

舍人際互動；3工作媒合，半工半讀或全職；

5 生活作息平衡；6 盤點與確認財務現況；

7 盤點所需資源；8 釐清自立宿舍和主責

社工之角色分工。

「適應期」之主要目標，包括：1 與

個案確認自立生活租屋契約內容、個別化

協助個案適應；2 建立與室友的生活關係；

3 建立與宿舍社工的正向關係；4 共同討

論自立生活公約；5 協助個案穩定工作，

履行入住約定；6 金錢管理與輔導；7 協

助個案表達及揭露自己的訊息；8 了解社

區資源，包含交通、醫療、商圈等。9 與個

案釐清主責社工與自立宿舍之分工。

「適應期」之工作策略，包括：

1. 入住引導：（1）邀請個案與主責

社工一同簽訂「入住契約」，介紹自立宿

舍相關規則、生活細節等，再次確認少女

意願，契約內容依照少女個別狀況進行彈

性調整，確定處遇目標，並檢視自立生活

能力的狀態；（2）贈送入住禮，如民生用品；

（3）進行入住儀式，介紹宿舍內所有工作

人員、一對一介紹。

2. 建立關係：（1）介紹室友，鼓勵

彼此討論生活空間的使用方式，創造少女

多元的對話與合作機會；（2）運用網路通

訊平台與個案建立聯繫，如臉書後頭厝、

電話、 等；（3）採取引導的方式，協

助少女思考及自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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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立生活支持：（1）日常生活提醒，

如食、衣、住、行、娛樂；（2）與個案盤

點資源，討論時間金錢管理；（3）評估個

案目前自立技能程度；（4）培育生活技能、

認同形成、建立支持性關係與社區連結、

生心理健康、就學、就業、離宿後續居住

生活等自立生活能力；（5）宿舍柑仔店，

商店有固定營運時間，以低於市價的價格，

提供少女購買，將購物之金額開立收據存

入少女個人帳戶中，鼓勵存款；（6）提供

自立基金，如學雜費補助。

此階段的工作困境與因應方式，包括：

1 個案對於自身現況常不敢表達或釋出求

救訊號，因此社工需陪伴個案與其討論；

2 面對新生活的挫折感，社工此時需與個

案討論作息及需求分配，辨識需要與想要，

並協助個案清晰具體的目標設定；3 個案

不擅長表達意見、自主選擇、決定，社工

需提供更多機會使其自由表達意見。

三、培育前期
「培育前期」是在個案入住後第二個

月開始，維持5個月。此時個案主要需求有：

1 財務管理；2 人際關係；3 壓力調適及

情緒管理；4 社會資源連結；5 就學就業

適應，如半工半讀；6 自我探索；7 生涯

準備；8解決問題能力；9因應變化與危機，

如家人、伴侶、健康等。

「培育前期」主要工作目標，包括：

1 依評估工具確認自立能力程度，並持續

協助個案提升能力；2 熟悉社區資源，回

顧正向經驗、資源及支持關係，包含伴侶、

家庭、重要他人；3 權益相關法律學習，

如勞基法、兒權法、性剝削防制條例等；

4 協助就學穩定，至少完成高中學歷；5 培

養危機解決能力；6 培育我有、我是、我

能的復原力。

「培育前期」主要工作策略：

1.深化自立生活能力：（1）財務規劃；

（2）職場探視；（3）個別陪伴；（4）主

題工作坊，如職場、保險、租屋、人際關

係等；（5）增加自立能力實際體驗操作，

依照不同安置階段給予不同的能力訓練；

藉此協助少女了解相關法律條文；（6）與

少女一同討論或模擬與主管、同事之互動

與應對技巧。

2. 建構自立生活藍圖：思考離宿後居

住的區域及選擇原因、房屋期待、住什麼

類型的房子、自己住或跟誰住，考慮的因

素等。一同討論或陪同少女探索興趣之科

系與學校。

3. 網絡系統工作：（1）校訪說明個

別性服務計畫，與師長討論個案在校人際

互動狀況；（2）職場探視，了解工作實際

狀況並協助少女看見自己的優勢與能力。

4. 動態評估與成果回饋：（1）三方

續約檢視評估，半年評估一次，藉此回饋、

反應少女的自立樣貌、盤點自立能力的優

勢及不足，針對優勢協助少女增強，針對

不足能力協助提升；（2）社工回饋自立能

力的成長，鼓勵持續向前。

此階段的工作困境與因應方式，包括

房租繳不出來、工作適應困難、違反自立

宿舍規範、與室友人際互動困難、宿舍內

從事違法的事、就業不穩定。因此，社工

需協助個案釐清問題、討論工作困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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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控管；評估是否預借自立基金、職場探

視，以及面對自宿生活的生涯決定，例如

續約、自立型態轉換、使用自立生活經濟

扶助計畫、非預期因素離宿等。

四、培育後期
「培育後期」主要是個案進入宿舍後

7 個月開始，為期 5 個月，主要需求是 1 連

結資源；2 心理支持；3 人際關係需求（家

人、親密伴侶）；4 正向經驗；5 培育進

階問題解決能力，例如解決問題的舉一反

三能力、適合自己的問題解決方法等。尤

其到了準備離宿，個案會出現若干需求，

例如分離焦慮、心理支持、居住安排、整

理過往經驗、陪同服務（找房、搬家）。

「培育後期」階段工作目標，主要有：

1 盤點並連結資源；2 增強自立正向經驗；

3 危機事件處理；4 與個案討論確定自立

方向，包含住所、婚姻、返家等；5 實際

操作找到適合個案的方式。特別是到了離

宿轉銜時，更須留意尋找租屋、工作轉換

的適應，以及強化自立生活心理準備。

「培育後期」工作策略包括：1 共同

檢視未來居住地之社區資源；2 危機事件

發生時，陪同討論、面對與處理；3 自立

生活能力培育強調「放手讓個案做」原則，

主動回饋改變，建立正向經驗。特別是離

宿轉銜時，可運用幾項策略，包括：實際

陪同尋屋，如網路或實地看房，從中教導

個案注意周遭環境；以及陪同打包整理，

釐清分離焦慮，提高安全感與心理支持。

此階段會出現的工作困境與因應方

式，包括：1 出現能力退化、抗拒等反應，

社工應分辨狀況並給予支持；2 個案對租

屋尚無實際經驗，可邀請成功離宿少女回

娘家經驗分享，連結崔媽媽基金會之租屋

資源，以及模擬租屋契約等策略。

五、社會適應期
「社會適應期」約在離宿前的 2 至 6

個月。個案主要的需求包括：生活關懷、

生活所需物資、孤獨寂寞感、伴侶關係、

就業與就學的生活穩定以及關係延續、結

案準備等。

「社會適應期」主要目標為：1 降低

離別焦慮；2 修訂未來自立生活藍圖；3 協

助適應社區生活；4 健全財務規劃；5 就

學就業穩定。

「社會適應期」工作策略有：1 陪同

租屋、搬家；2 租屋訪視；3 結案個案成

功經驗分享；4 確認就學出席狀況；5 追

蹤就業狀況及確認經濟安全；6 結案評估

會議，邀請轉介社工、後追社工、宿舍社

工、少女共同討論離宿規劃與協調資源；

7 結案交付，轉介社工與少女辦理離宿程

序，贈送結案禮物。

此階段會出現的困境，包括繳不出房

租、向他人借錢等狀況，因此與個案討論

如何運用自立生活基金，以及協助財務規

劃則為處遇重點。

六、結案後追期
部分自立宿舍少女在安置服務結束

後，缺乏親屬支持，後續進入社區面對生

活、婚姻、家庭議題，自立宿舍成為少女

支持陪伴、解決問題的資源之一。「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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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追期」是於個案結束安置後起一年，自

立宿舍會追蹤結案轉銜少女目前的自立狀

況，主要關懷焦點，包括：物資協助、生

活穩定、伴侶關係、職業穩定、經濟安全、

關係維繫等。

「結案後追期」主要工作目標包含：

追蹤少女離開自立宿舍後社區生活適應、

維繫後續關係，提供少女情感及關係上的

連結，增加少女與自立宿舍間的關係維繫

管道。

「結案後追期」工作策略包括：1 每

月至少一次利用電話、訊息、社群網站等

連結；2與宿舍維持娘家關係的延續性；3重

大節慶聚會邀請，提高歸屬感，並關懷離

宿少女之自立生活現況。

此階段的工作困境與因應方式，常出

現個案搬出去住之後失聯，因此強化工作

者辨別非預期結案因子，例如不接電話、

工作離職、休學、未繳房租等現象，主動

聯絡主責社工、雇主、室友及重要他人。

另外，離宿後三至六個月為穩定的黃金時

期，因此追蹤少女之工作狀態、財務、房

租、人際關係、身心狀況及作息則是追蹤

輔導的焦點。

伍、根據自立宿舍少女轉銜階段
需求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

根據焦點團體所得之階段需求表，

自立宿舍透過每季一次的團體督導會議，

輔以自立能力評估工具之評量結果，搭配

階段需求表中的需求與發展任務，據此擬

訂每位自立宿舍少女的個別化服務計畫

（），以下以「培育後期」階段之個案

類型為例，說明其自立需求與工作策略。

一、小慈（匿名改編）
小慈，入住自立宿舍時 16 歲，由中長

期機構轉介進來，因家庭變故進入安置體

系，因無家屬照顧支持，未來須進行社區

獨立居住安排，入住自立宿舍後期的議題

主要嚴重喪親經驗、生涯規劃議題。目前

已入住 9 個月，屬於「培育後期」之個案。

經上述安置階段需求與任務之評估，主要

有以下處遇目標與策略：

（一）穩定就業

穩定就業自立培育後期階段重要的議

題，但有時就業不穩定不是因為職業準備

能力不足，而是受創傷個案容易因心理素

質不夠（張茜雲、胡中宜，2017），而導

致其焦慮自立生活後的孤單感或是人際關

係建立的困難。因此，工作目標應強化自

立宿舍工作者的陪伴角色、親屬的支持系

統、轉介單位的資源，讓個案了解在自立

過程中自己不是孤單一個人，是可以擁有

後盾與支援。

她的核心議題是對於依附關係的困

難。因就業過程中觀察到她不是沒有能力

的孩子，只是在建立關係上較為困難，及

不願意面對自立生活，不想長大，應該持

續鞏固內在身心理健康的狀況，包括自立

宿舍的陪伴角色、親屬的支持系統、轉介

單位的資源，讓她了解在自立過程中自己

不是一個人。（B）

在適應就業後，打亂原本習慣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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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造成作息、飲食不正常，也減少了

許多休閒娛樂、自己放鬆的時間空間。共

同回顧就業經驗中看見自己的進步與改變，

包括就業時間的拉長、與主管的應對方式、

與同事的相處等。（B）

我們先陪同她前往找尋工作，但是她

會有自己的擔心；擔心表現不好或是未來

離職時可能會與對方有爭執。（F）

當她知道有後盾、有靠山的時候，她

就會容易放棄與無法面對。因為她現在有

20 萬、有我們，所以當她工作有人際衝突

或不爽別人的時候就可以直接不做。但如

果她今天沒有錢了、交不出房租要被趕出

去了，基本上就只能硬著頭皮做下去，不

會如此輕易的把離職當作選項。（E）

（二）財務管理

當少女離開自立宿舍進入社區獨立生

活，收入與支出的平衡是重要的，尤其在

工作收入不變下，經常性支出的計算是重

要的。另外亦需預估潛在性支出，例如緊

急醫療費用或收入減少，這些是自立宿舍

工作者需陪伴少女準備的向度。

最近和她出去吃飯發現她對於金錢的

花費更有現實感，過程中會比價，會衡量

自己的金錢狀況。但需要提醒她不是單從

飲食來減少開銷，因為這樣的自立生活不

是健康的方式，如果身體健康出了狀況會

有更多的影響，醫藥費、休假收入減少，

所以正確的方式開源節流也是需要練習的。

（B）

了解每個月的固定花費及其他支出，

假設一開始適應期不排很多班，但至少可

以穩定三個月，一個月做 48 小時，時薪

140 元，大概六、七千塊，至少可以有一定

的收入。（B）

（三）喪親失落經驗處理

當少女家庭重要成員發生變故，面臨

重要親人的死亡事件，奔喪、死亡的儀式、

面對過去指責自己的親人等都是重要生命

議題，工作者需陪伴其辨識焦慮、處理情

緒以及討論因應技巧。

因阿嬤過世，所以接下來會遇到生離

死別的議題，可能引發過往不好的經驗，

如父母過世、親戚吵架等狀況。（B）

與她聊到過往經驗，她會有許多的想

像與害怕，擔心阿嬤會回來找她，相當不

願意參加後續的儀式，談話中大量同理她

的情緒、說明儀式的意義，避免她胡思亂

想，藉此翻轉死亡後事的印象，而不是親

戚都在吵架。（B）

（四）降低孤獨感

自立少女的依附關係通常是受創的，

因此容易產生寂寞與孤獨感（陳怡芳、李

淑沛、王筱汶、胡中宜，2016），在節日

中顯現悲傷或情緒反應。因此，設計節日

活動可以讓其練習未來假日活動的安排，

並學會與寂寞與孤獨感共處。

我剛剛想到的是依附，她唯一依附的

對象是手足，但手足回到親屬家後有一個

距離，離開自立宿舍就像是被切斷，她現

在是依靠個管社工，但是我覺得她也蠻清

楚知道那個不是永遠的。（A）

慢慢要準備之前提到的孤獨感跟寂寞



社區發展季刊  164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專題論述

125

感，只有自己一個人，我後來觀察她情緒

上的起伏，跟思念家人是明顯的，因為開

始自己過清明，另一個是端午節，我後來

想一下會不會是跟節日有關係，她沒有回

家過節。（B）

（五）持續建立穩定的支持系統

藉由工作員的離職作為一個重要事

件，與少女討論如何與重要他人說再見，

練習分離準備，如何說出想念與不捨，

並讓少女知道她不是一個人。即使離開

後仍有一個娘家的支援，以持續建立穩

定的支持系統（陳怡芳、李淑沛、王筱

汶、胡中宜，2016）。

這幾年工作人員仍有保持聯繫，並回

來一起參與活動、過節日，讓她了解關係

的連結、延續性，也藉此讓她了解轉換工

作、轉換環境並非可怕或是糟糕的。（B）

離別不管是預期還是非預期，都要好

好說再見，宿舍一起為準備離職的工作員

辦這個活動。（A）

二、小芳（匿名改編）
小芳，入住自立宿舍時 17 歲，由中長

期機構轉介進來，因家庭變故進入安置體

系，因家屬照顧功能薄弱、失聯，未來須

進行社區獨立居住安排。入住自立宿舍後

期議題主要有職涯發展、財務規劃管理以

及問題解決能力的實作。目前已入住 9 個

月，屬於「培育後期」之個案。經上述安

置階段需求與任務之評估，主要有以下處

遇目標與策略：

（一）問題解決能力

建立實際問題的解決能力，透過這個

階段的生活事件，例如尋職、租屋等，鼓

勵其練習，並陪伴在身邊，避免其因預期

焦慮而運用逃避方式面對問題（陳怡芳、

李淑沛、王筱汶、胡中宜，2016）。

常發現都會回答知道，但實際需要解

決問題，都會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對工作。

例如在租屋的知識上工作員詢問都回答知

道，但卻沒有實際看屋的經驗。（C）

（二）進階財務規劃

隨著入住後期工作漸入穩定，薪資

增加，但因過度網路消費以致收支失衡，

因此運用比對入住前後的消費，少女較

會警覺差異，並提醒金錢借貸，以避免

財務糾紛。

目前剛找到工作所以要留意，生活作

息、時間的安排，可以開始用記帳，無法

記滿一個月，短時間的也可以，主要是要

讓少女知道支出的狀況，月底可以與入住

前試算一個月花多少錢做比對，因過去她

有借貸，故要確認借貸習慣，避免財務糾

紛。（B）

自從她轉任正職工作之後，薪資增加，

但仍有入不敷出及大量網購的狀況，一直

提醒的預備金、儲蓄概念，仍需多加加強，

趁著即將進入社會適應期，再多加教導預

備金的重要性。（C）

（三）職涯轉銜準備

少女開始檢視目前的工作條件是否符

合期待，而有異動想法。因此，此時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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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討論工作選擇，以及長期的職涯發展是

個重要關鍵。

目前的正職因薪資計算的關係，萌生

離職的念頭，能協助案主對現階段工作連

結未來職涯的發展。（C）

（四）建立支持性關係

離開安置體系前的少女，面對社區獨

立存在許多現實生活的壓力（張茜雲、胡

中宜，2017）。因此，需協助個案做好分

離準備，並發展穩定的支持性關係，增加

人際的歸屬感。

她都會處在個人壓力，她在中長期機

構離開時，尚未做好分離準備。（F）

自立宿舍的角色可以發展成支持性的

關係，增加歸屬感，翻轉過往在中長期機

構非預期離院的經驗，所以離開前需要有

一個儀式。（C）

陸、自立宿舍工作經驗的反思

本研究之機構承辦自立宿舍初期，借

鏡中長期安置照顧的經驗，對於自立宿舍

的管教陪伴採取低密度的照顧模式，強化

日常生活情境的體驗與操作，強調共同負

責的合作關係，協助少女將相關經驗內化

並轉移到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進而發現少

女對自立生活的規畫缺乏現實感、缺乏未

來藍圖。因此，入住自立宿舍的少女僅須

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用，無需繳納房租、水

電瓦斯費用或修繕費用，而自立宿舍就像

提供免費住宿的旅社一般，讓少女擁有一

個安全的居住環境，縱使少女已具備可獨

自在外自立生活的能力、經濟及條件，但

到離宿準備階段，仍會出現各式各樣的狀

況，以致一再地延長安置時間。另外，自

宿少女過去在機構或寄養家庭的安置經驗

中，感到被支配與隔離，因此少女進到自

立宿舍的初期，會呈現對生活失去熱情、

等著被支配等消極態度。

因此，2015年機構思考轉變服務模式，

發展出擬真的宿舍經營模式，設定自立宿

舍安置期程為一年半的短期服務，以擬真

契約的操作方式，嘗試依照不同階段的操

作，經由任務中心取向的短期服務模式，

培育少女自立能力。此外，藉由個別陪伴

方案給予自立少女支持與關懷，自立宿舍

工作者持續透過通訊軟體與「後頭厝」群

組關心結案少女，延續「娘家」之概念。

綜合上述，透過這些反思與改變行動，

協助安置後期少女藉由擬真契約的設計以

及配搭貼近個案的個別化輔導措施，進行

自立生活能力培育的工作，迄今離宿少女

皆順利轉銜至社區生活，並能提供自己一

個穩定的生活模式，而工作者與少女的關

係穩定及延續，少女能將自立宿舍當成自

己的後盾，亦能返回宿舍與工作員分享生

活近況。

柒、討論與建議

一、辨識不同安置階段自立轉銜準備之
需求與任務
許多研究顯示兒少對於自立生活有不

同的想像、期待與準備需求，所以在自立

生活能力的準備上應該注重個別差異（張

茜雲、胡中宜，2017；陳怡芳、李淑沛、

王 筱 汶、 胡 中 宜，2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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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並強調其個人與環境之優勢（胡

中宜，2014）。本研究在自立宿舍服務經

驗中亦發現，不同入住時間的少女有其不

同的需求與特徵，隨之而來的是工作者擬

訂的多元目標與階段策略。因此，自立宿

舍的個別化自立生活準備服務需依據個案

的個別差異和不同狀態，使用不同技巧與

策略，協助個案瞭解本身的優勢、發展自

立的意願與願景、確認需要學習的技能，

設計出符合個別需要的服務計畫，並且定

時回顧執行狀況，視成效進行內容調整，

以達到證據為本的實務。

二、發展復原力為本自立轉銜宿舍服務
模式
許多抵達自立轉銜宿舍的少女歷經過

去種種的創傷，包括性侵害、暴力與疏忽。

創傷修復的重要關鍵在於協助少女尋回權

力，建立新的人際關係，因此社工如何在

生活中避免支配，降低少女與人群的隔離

是重要的目標（林怡君、陳怡芳、胡中宜，

2014）。換言之，社工若可以幫助少女發

現優點、長處，提供其他問題及解決的模

式與資源，鼓勵與環境產生新的互動，將

有助於個體獲得良好的適應能力（  

 1996）。因此，自立宿舍強調建

立支持性的關係，透過工作員與少女的互

動關係，療癒與創傷修復，累積正向關係

的經驗，循序漸進建構支持性關係（陳怡

芳、李淑沛、王筱汶、胡中宜，2016）。

這與過去文獻同樣指出安置個案的安全感

（   2006）、 社 會 支

持、自我效能、穩定的環境與關係是復原

力的重要基石（洪晟芝，2011；許令旻，

2010）。因此，針對早期經驗遭逢創傷的

安置對象，自立宿舍實務運作建議可融入

以復原力為本的架構，更能有效協助其翻

轉過去負向經驗，邁向健康人生。

三、重視自立轉銜服務使用者參與及充
權原則
當少女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力，能在

日常生活體驗中練習做決定，將能有效提

升少女對方案參與的意義感，此與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強調的表意權，息息相

關。社工須視兒少為有能力形成意見的個

體，承認其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涉己

相關事務應聽取其看法，如此才能提供妥

適的服務。少女擁有自己的觀點，對自己

的生活需要控制感，因此工作者應聆聽服

務使用者的聲音，包括自立生活的想法，

鼓勵服務使用者思考自立生活必須具備的

能力，協助他們確認自己的目標及優勢（李

淑沛、王筱汶、黃韻蓉、陳怡芳、胡中宜，

2018；張茜雲、胡中宜，2017）。因此，

自立轉銜宿舍工作者應緊扣個案自立轉銜

需求與處遇目標，同時在服務方案的規劃、

實施和評估中重視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及充

權的實踐原則。

（本文作者：胡中宜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

工作學系教授；柳佳妏為善牧基金會社工

組長；吳宇仟為善牧基金會主任；黃綵宸

為善牧基金會區主任）

關鍵詞：自立生活、自立宿舍、自立轉銜、

安置照顧、兒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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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0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2） 143153

  （2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         

      22（56） 417439

           （2007）           

  2007



       （2009）        

    

   （1998）          

   77（1） 6178

     （2004）        

            

 13 332339

       （1996）        

   74 368373

  （2004）          

     （2008）        

      


